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合同
[bookmark: _GoBack]

买方：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卖方：                                     
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并同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
[bookmark: _Toc5229][bookmark: _Toc30309][bookmark: _Toc16852][bookmark: _Toc24879][bookmark: _Toc383104204]一、产品名称、品牌、型号、数量、金额
1.1 合同价格表
单位：元（人民币）（含13%增值税）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生产厂家
	备注

	1
	
	
	
	
	
	
	
	

	2
	...
	...
	...
	...
	
	
	
	

	暂定总价
	金额（大写）：               （元）；小写：¥                （元）


备注：固定单价，暂定总价，按买方需求，以实际到货数量结算。
[bookmark: _Toc383104205]1.2本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单价固定不变，最终合同价格为实际供货数量乘以固定合同单价。
1.3分批次送货，据实结算，每批次消石灰单价包含货物费、货物运输费、装卸费、检验费、运保费及13%增值税等卖方履行本合同义务所需的所有费用。
[bookmark: _Toc31270][bookmark: _Toc20041][bookmark: _Toc17230][bookmark: _Toc31491]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卖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
合同供货内容的技术标准应满足买方要求，供货产品到厂，提供检测报告、合格证明等相应文件。具体详见本合同《技术协议书》要求。
[bookmark: _Toc14479][bookmark: _Toc21303][bookmark: _Toc25273][bookmark: _Toc383104206][bookmark: _Toc6131]三、交货时间、地点、方式
按照买方通知分批到货，接到买方书面通知后**天内到货。
送货及接卸地点：项目所在地。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费用负担：应采用专用汽车公路运输，卖方负责送货到买方指定地点，承担运输费用，卖方负责卸车。
[bookmark: _Toc11296][bookmark: _Toc7852][bookmark: _Toc383104207][bookmark: _Toc17248][bookmark: _Toc1359]四、验收标准，计量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
4.1卖方应提供各项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等材料。
4.2按照买方书面通知数量到厂，买方收到货物后按照本合同及技术协议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如有异议买方可在到货后10个工作日内提出，不合格的产品买方有权拒收。
[bookmark: _Toc16869][bookmark: _Toc383104208][bookmark: _Toc3550][bookmark: _Toc18372][bookmark: _Toc11766]五、运输、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的安全规定进行包装、运输等工作。若有包装物，包装物无费用不回收。
[bookmark: _Toc15982][bookmark: _Toc30659][bookmark: _Toc383104209][bookmark: _Toc8699][bookmark: _Toc21369]六、付款方式及期限 
6.1买方要求卖方分批到货，分批次结算，具体到货时间按照买方书面通知为准。
6.2卖方按照买方通知数量分批次送货，每批次货物到厂卸车后办理验收程序，验收合格，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全部单据并经审核无误后15工作日内，买方按每批次实际到货数量的100%支付货款：
（1）买卖双方签署的收货清单一份；
（2）买方签署的到货验收单一份；
（3）每批次同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正本一份。
[bookmark: _Toc12607][bookmark: _Toc383104210][bookmark: _Toc1950][bookmark: _Toc12323][bookmark: _Toc1319]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7.1 卖方应该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为买方及时供货。
7.2 若因卖方原因而出现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及产品质量，由卖方承担责任并支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7.3 买方有按时交付货款的义务。
[bookmark: _Toc31386][bookmark: _Toc14967][bookmark: _Toc28487][bookmark: _Toc383104211][bookmark: _Toc26329]八、违约责任
8.1卖方应按买方要求及时交货，若卖方逾期向买方交货，每逾期一天，卖方向买方支付最终合同总价款的日0.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十天交货的，除向买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外，买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8.2若到厂检验不合格，买方有权无条件退货或要求卖方无条件更换货物，且到厂检验费及退货或更换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卖方承担。
8.3卖方向买方交货未提交产品合格证及验收报告的，买方有权拒收该批货物，卖方在交货期限内仍未提交的，视为卖方逾期交货，卖方应按逾期交货向买方承担违约责任。
8.4卖方供货期间，全年不得出现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供货或供货不足，影响正常生产运营情况，一经出现，买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卖方承担相应损失。
[bookmark: _Toc383104212][bookmark: _Toc2362][bookmark: _Toc29917][bookmark: _Toc24994][bookmark: _Toc23597]九、争议的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采用向买方所在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
[bookmark: _Toc2234][bookmark: _Toc8476][bookmark: _Toc4675][bookmark: _Toc13747]十、其它
10.1 卖方供应的试剂耗材，属于易燃、易爆、易制毒试剂等国家法律规定须进行特殊管理的试剂耗材，卖方须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相应的资质。卖方在取得、储藏、运输中造成的各种后果均由卖方负责。
10.2卖方责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消石灰供货、运输、到货取样、在买方指定卸货场所卸货及按法律、法规、规章及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备案等工作，上述责任范围伴随的一切安全、环保责任均由卖方承担。
10.3卖应与运输单位签订合法的委托合同；运输车辆及人员需有合法资质证件；进入买方范围内作业的一切卖方本单位人员或者外委单位人员均需购买有意外伤害险及工伤保险，并备案至买方处。
10.4 风险提示：买方不排除因工艺方案改变、垃圾量减少导致的消石灰供应减少甚至取消的风险，此风险由卖方负担。
10.5 本合同共一式肆份，买方叁份，卖方壹份，双方所执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合同签署页）

买方：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银行行号：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8610 0104 0012 854  
税    号： 91220800MA0Y669127                    
电    话： 0436-3535916               
地    址： 白城洮北经济开发区草原东路11888号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卖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银行行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税    号：                                                       
电    话：                                                       
地    址：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8200][bookmark: _Toc17401][bookmark: _Toc1468][bookmark: _Toc18607]附件：保廉合同

保  廉  合  同

买方：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卖方：                           
为确保 采购合同能够廉洁地履行，维护买卖双方合法权益，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
2． 双方本着公开、公正、诚信的原则，自觉按合同办事，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以及个人合法权益。
3． 双方要建立健全廉政制度，经常开展廉政教育，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督工作。
4． 加强相互监督，对违反合同行为及时提醒并予以纠正，对违法违纪行为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第二条 买方责任
1． 买方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卖方提供的礼金、有价证券（卡）和物品；不得在卖方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2． 买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安排亲友、子女到卖方单位工作或分包工程。
3． 买方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卖方提供的宴请、高消费娱乐活动及国内外观光旅游活动。
4． 买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计量、结算、支付等职权，收受卖方回扣，谋取私利。
第三条 卖方责任
1． 卖方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买方工作人员赠送现金、礼品或有价证券（卡）。
2． 卖方工作人员不得为买方工作人员报销应由买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3． 卖方工作人员不得邀请和资助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外出旅游、参观、学习。
4． 卖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黄、赌、贿等各种手段拉拢腐蚀买方工作人员。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 买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合同规定的行为，由买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任人相应的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将责任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卖方单位或个人有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情节轻微的，收缴卖方交纳的部分保证金；情节较重并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自愿接受投资集团相关部门给予的处理，并依法承担责任。
第五条 本合同作为采购合同的一部分，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章后即生效。
第六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买方执叁份，卖方执壹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

买方（盖章）:                 卖方（盖章）: 
代表（签字或盖章）:           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